
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文件

潮水技术〔2023〕 61号

美于报送《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

水土保搏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潮州市水务局‥

受贵局委托,我中心于2023年08月21日纽织召开了《金

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报

告书》)的技术审查会。会后,我中心对该《报告书》提出了修

改补充意见(潮水技术函〔2023〕 22号), 《报告书》编制单位

根据修改补充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捉

交了《报告书》(报批稿)。我中心经审查,认为该《报告书》

基本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 GB 50433￣2018 )

的要求。现将审查意见(详见附件)予以报迭。



附件: 《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

查意见

潮州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23年08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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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审查意见 

 

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位于潮州市湘桥区金碧路至

黄金塘村道段，工程全长 271.186m，宽 22m，按城市次干道、

双向二车道设计，设计车速 30km/h。建设内容主要包含道路工

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及交叉工程等。 

项目共占地 0.99m2，全部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交通运

输地、林地、草地、特殊用地、其他土地。本工程土石方挖方

总量为 6.06 万 m3，填方总量为 0.46 万 m3，弃方总量 5.60 万

m3，外弃土方全部运至潮州市绿环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消纳

利用。 

本工程已于 2022 年 03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01 月完工，总

工期 11 个月。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12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为 549.89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市财政拨款。 

本项目所在地为湘桥区，属于南方红壤区，以水力侵蚀为

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项目位于潮州市湘桥区，

工程选址未涉及国家级和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和保护区和保留区、

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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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根据《潮州市水土

保持规划（2016-2030）》，本项目属于潮州市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 

受潮州市水务局委托，我中心于 2023 年 08 月 21 日组织召

开了《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

下简称《报告书》）的技术审查会。会后，我中心对该《报告书》

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潮水技术函〔2023〕22 号），《报告书》

编制单位根据修改补充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修改、补充和完

善，并提交了《报告书》（报批稿）。我中心经审查，认为该《报

告书》基本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的要求。主要审查意见如下： 

一、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编制原则和依据。 

（二）基本同意因项目已完工，设计水平年为补报方案编

制完成的当年，即 2023 年。 

（三）基本同意工程选址的制约性因素评价结论，工程选

址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四）基本同意建设方案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经分析，

本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五）基本同意工程占地、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水土

保持评价结论。 

（六）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的评价结论，本工程土石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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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基本合理。 

（七）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保功能措施的分析

评价结论，主体工程设计中的景观绿化、雨水管网、排水边沟

等措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基本同

意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道路路面全部硬化、绿化种植完毕，雨

水管网及排水边坡运行良好，方案不新增水保措施。 

二、基本同意报告确定的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为 0.99hm2。 

三、基本同意已建项目的水土流失调查结论。本工程建设

扰动地表面积 0.99hm2，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面积 9917m2。

工程建设产生土壤流失总量约 85t，新增土壤流失量为 80t。 

四、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建设类

项目一级标准及相应的防治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不计，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1%。 

五、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措施总体布局 

（一）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的划分结果。根据水土

流失分区原则以及该工程建设的施工特点及项目区内的水土流

失类型，将工程划分为道路工程区、路基边坡区 2 个水土流失

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和措施总体布局。 

六、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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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同意道路工程区在主体设计中已考虑景观绿化

和雨水管网等水保措施的结论。基本同意因工程已完工，道路

工程区道路路面已全部硬化、绿化种植完毕，雨水管网运行良

好，现状基本无水土流失，本方案无需新增水土保持措施的结

论。 

（二）基本同意路基边坡区在主体设计中已考虑排水边沟

水保措施的结论。基本同意路基边坡区现状坡面全部硬化，无

水土流失现场发生，边坡坡脚排水边沟运行良好，满足路基边

坡排水需求，本方案无需新增水土保持措施的结论。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内容。 

八、基本同意因工程已完工，道路路面及路基边坡已全部

硬化，行道树、雨水管网、排水边沟等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效果

良好，现状基本无水土流失现象发生。而且本方案无新增水保

措施，本项目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结论。 

九、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原则、依据和方法。 

（二）经审核，本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132.815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水土保持投资 118.52 万元，本方案新增水土

保持投资 14.295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独立费用 13.70 万元、基

本预备费 0.41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595 万元。 

（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按本《报告书》

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方案设定的防治目标值均可达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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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为 1%。水土保持

方案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后，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内的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防治，减轻了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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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投资概算审核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报投资

（万元）

审定投资

（万元）

增减额（±） 
（万元）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00 0.00 0.00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00 0.00 0.00 

三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 0.00 0.00 0.00 

四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0.00 0.00 0.00 

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13.70 13.70 0.00 

1 建设管理费 0.00 0.00 0.00 

2 经济技术咨询费 8.70 8.70 0.00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0.00 0.00 0.00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0.00 0.00 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咨询费 5.00 5.00 0.00 

I 一至五部分合计 13.70 13.70 0.00 

II 基本预备费 0.41 0.41 0.00 

III 价差预备费 0.00 0.00 0.00 

IV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595 0.595 0.00 

Ⅴ 新增水保措施投资(I+II+IV) 14.295 14.295 0.00 

Ⅵ 主体工程已列投资 118.52 118.52 0.00 

 总投资(Ⅴ+Ⅵ) 132.815 132.815 0.00 

 

 


